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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

管理办法》的新旧差异

王代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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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 31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发布〈企

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1年第 25号），该管理办法分“总则、申报管理、资

产损失确认证据、货币资产损失的确认、非货币资产损失的确

认、投资损失的确认、其他资产损失的确认、附则”等共八章五

十二条，对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相关事项作了具

体规定。该办法自 2011年 1月 1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印发〈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

［2009］8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以前年度未扣除资产

损失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772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信企业坏账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196号）同时废止。本文就新《管理办法》（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5号）与原《管理办法》（国税发［2009］

88号）进行比较，将其主要差异和变化进行归纳和分析。

1. 损失申报的方法发生了改变。新《管理办法》最突出的

一点就是改变了原《管理办法》中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分为自行

计算扣除和须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方法，而是采用

清单申报和专项申报的形式，进行税前申报扣除。原来采用自

行计算扣除的损失现在采用清单申报扣除，原来采用须经税

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现采用专项申报的形式，税务机关

不再审批，重点就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合规性、逻辑性、完备性

审查，不再进行实质性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备案。

2. 损失申报的程序发生了改变。原《管理办法》规定，企

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不实行层层审批，企业可以直接向有权

审批税务机关申请。而新《管理办法》规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

经营的汇总纳税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应按以下规定申报扣

除：淤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除应按专项申报

和清单申报的有关规定，各自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外，各

分支机构同时还应上报总机构；于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上报

的资产损失，除税务机关另有规定外，应以清单申报的形式向

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盂总机构将跨地区分支机构所

属资产捆绑打包转让所发生的资产损失，由总机构向当地主

管税务机关进行专项申报。这种申报方式考虑了资产损失的

属地原则和可控性，有利于税务机关了解、掌握企业资产损失

的情况，核实损失的真实性，也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

3. 资产损失的认定范围发生了改变。淤新《管理办法》中

所指的资产取消了原《管理办法》中“与取得应税收入有关”的

规定，范围更广了；于新《管理办法》对预付款项的范围增加了

“各类垫款、企业之间往来款项”，同时明确了“无形资产”也属

于资产中的一项，消除了原《管理办法》在实际损失处理时的

争议；盂新《管理办法》明确假币没收可以作为现金损失扣除，

而不是与生产经营无关的支出不能扣除。

4. 新《管理办法》将原《管理办法》中的资产损失细化为

“实际资产损失”和“法定资产损失”两种。“实际资产损失”是

指企业在实际处置、转让上述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的，并准

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法定资产损失”是指

企业虽未实际处置、转让上述资产，但符合财税［2009］57号

文件和该办法规定条件计算确认的损失。

5. 企业在以前年度发生但未能在当年税前扣除的资产

损失处理方法不同。新《管理办法》规定，此类资产损失可以向

税务机关说明并进行专项申报扣除。其中，属于实际资产损

失，准予追补至该项损失发生年度扣除，其追补确认期限一般

不得超过五年，但因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遗留的资产损

失、企业重组上市过程中因权属不清出现争议而未能及时扣

除的资产损失、因承担国家政策性任务而形成的资产损失以

及政策定性不明确而形成资产损失等特殊原因形成的资产损

失，其追补确认期限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可适当延长。属于

法定资产损失，应在申报年度扣除。企业因以前年度实际资产

损失未在税前扣除而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在追补确认

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中予以抵扣，不足抵扣的，向以后年

度递延抵扣。原《管理办法》规定，此类资产损失经税务机关批

准后，可追补确认在损失发生的年度税前扣除，并相应调整该

资产损失发生年度的应纳所得税额。调整后计算的多缴税额，

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退税，或者抵顶企业当期应纳税款。

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此类损失追补确认的一般（特

殊例外）期限不超过五年，更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另外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在追补确认年度企业所得税应

纳税款中予以抵扣，而不能退税。

此外，新《管理办法》强调，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必须是

“企业会计上已作损失处理”的损失，确保了税法与会计处理

的一致性。新《管理办法》还特别说明，“办法中没有涉及的资

产损失事项，只要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也可以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这让企业在处理资

产损失时简化了以前的许多繁杂手续。茵


